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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張
（正面）

一、台北公司於民國 96 年底以$4,000,000 購買台南公司 100%的股權，台南公司有三個
現金產生單位 A、B 及 C，當時 A、B 及 C 單位可辨認淨資產的淨公平價值分別為
$1,500,000、$1,000,000 及$500,000。台北公司評估這項併購的商譽可按三個單位可

辨認淨資產淨公平價值的比例合理分攤給三個單位。台北公司估計 A 單位可辨認淨
資產的攤銷年數為 12 年。 
在民國 98 年底，A 單位因為經營環境改變不利，台北公司估計其可回收金額為

$1,000,000。到了民國 101 年底，原先對 A 單位不利的因素消失，台北公司估計其

可回收金額為$1,300,000。 
試問：（25分） 
台北公司在民國 98 年底須認列 A 單位資產減損之金額為多少？其中商譽及可辨認

淨資產之減損金額各為多少？ 
台北公司在民國 101 年底可認列 A單位的資產減損迴轉利益之金額為多少？ 

二、台南公司於民國 98 年度開始營業，當年度稅前財務所得為$10,000,000，會計師報稅
時發現有下列財務會計與稅法規定差異的事項： 
免稅的證券交易所得$1,000,000。 
收到國內被投資公司發放現金股利$500,000，該項投資是當年度的投資。 
交際費超過稅法准許列報的上限，計有$600,000。 
未實現外幣兌換利益$800,000，該筆外幣資產帳列為流動資產，預計將於民國 99 年

度實現。 
固定資產依據稅法規定得縮短 1/2 耐用年限提列折舊費用$3,000,000，但財務報表
仍依照正常耐用年限提列折舊費用$1,500,000，該項差異預計於民國 100 年以後

會迴轉。 
帳上有一筆流動負債—應付費用$400,000 已逾二年未支付，依據稅法規定應轉列為

其他收入，但依據法律及公司政策應至民國 101 年度時才能確定轉列為其他收入。 
產品售後保證費用提列應計費用$1,400,000，預計於民國 99 年度時才須實際支付。 
假設我國營利事業所得稅的稅率為單一稅率 25%。 
試求：（25分） 
計算台南公司 98 年度的所得稅費用，並列示其當期及遞延所得稅費用項目金額。 
列示台南公司 98 年底資產負債表相關遞延所得稅資產及遞延所得稅負債項目之

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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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東山公司在民國 98 年 1月 1日以現金$8,000,000買下 40%南山公司流通在外普通股，

東山公司與南山公司會計年度結束日皆為 12月 31日。 
民國 98 年度東山與南山公司之有關資料如下： 
 98 年 1月 1日，南山公司股東權益帳面價值為$10,000,000。 
 98 年 1月 1日，南山公司存貨低估$900,000（採先進先出法評價）。 
 98 年 1 月 1 日，南山公司設備資產之市價較帳面價值低$1,000,000，該設備資產
估計耐用年限尚餘 10 年，沒有殘值。 

其購買南山公司股票金額與南山公司股權淨值差異之金額，東山公司視為商譽。 
南山公司 98 年度淨利為$2,500,000，並支付股利$400,000。98 年 1 月 1 日之存貨
在當年底已出售完畢。 

 98 年度東山公司向南山公司進貨一批$3,000,000，南山公司銷貨毛利率為 30%，
該筆交易的價格與售給非關係人的價格相同，至年底時東山公司尚有半數該批進貨

未售出。 
東山公司對南山公司之投資採權益法。 
試作：（25分） 
 98 年度東山公司應認列之投資收益（不必考慮所得稅）。 
試舉出二種情況下，東山公司對南山公司的投資可以不採用權益法。 

四、木柵公司於民國 98 年 1月 1日給與三位主管各 500,000股認股權，條件為必須繼續
在公司服務滿三年，且公司股票每股股價在民國 100 年底必須超過 80 元，認股權
才得執行。符合上述既得條件後，認股權可於其後五年內任何時間執行。民國 98 年

1月 1日時，木柵公司股價為每股 50元。 
給與認股權時，木柵公司預估三位主管均會服務滿三年，但民國 100 年底股價超過

80元的機率大約為 60%。 
木柵公司考慮員工離職率及達成既得條件下，認股權評價為每股 20元。 
試問：在下列三種情況下，計算木柵公司在民國 98 年、99 年及 100 年度，各應認

列員工認股權薪資費用之金額為多少？（25分） 
三位主管均實際服務滿三年，民國 98 年底、99 年底及 100 年底，木柵公司股票

每股市價分別為：70元、65元及 95元。 
有一位主管於民國 100 年中離職，其餘二位主管實際服務滿三年，民國 98 年底、

99 年底及 100 年底，木柵公司股票每股市價分別為：70元、65元及 95元。 
三位主管均實際服務滿三年，民國 98 年底、99 年底及 100 年底，木柵公司股票

每股市價分別為：70元、65元及 75元。 


